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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拟18.8亿

收购和鹰科技80%股权

证券时报记者 岳薇

长园集团（

600525

）昨日晚间公

告，拟以现金

18.8

亿元收购上海和鹰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16

名股东合计

持有的上海和鹰机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和鹰科技”）

4800

万股股

份，占其股本总额的

80%

。

公告显示，和鹰科技是一家集缝

前、缝中、缝后整个服装工艺产品线

的数字化设备全面 解决方案提供商

及软性材料裁剪方案提供商，是国内

国仅有的几家拥有数控裁剪机自主

知识产权的企业之一。

财务数据显示， 和鹰科技

2015

年及

2016

年第一季度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

4.77

亿元、

7944

万元；分别实现

净利润

1.12

亿元、

520.03

万元。

通过收益法评估， 和鹰科技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3.63

亿元， 增值

率为

652.02%

， 本次交易将增加长园

集团相关商誉

11.94

亿元。 和鹰科技

主要股东承诺其

2016

年度、

2017

年

度合并报表口径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

1.5

亿元、

2

亿元， 和鹰科技在

2016

年度、

2017

年度累积合并报表口

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少于

3.5

亿元。

长园集团表示， 和鹰科技在数控

裁剪设备、 铺布设备以及吊挂系统方

面优势明显，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中关于“智能工厂装备”的定位，与公

司现有“智能工厂装备”板块子公司珠

海运泰利可产生协同效应。

康达尔股权混战未了

深交所追问京基与林志关系

证券时报记者 周少杰

康达尔（

000048

）股权混战之际，

深交所

6

月

6

日向京基集团、林志发

出关注函，问及京基集团、林志和王

东河分分合合始末以及京基集团与

林志账户组中

13

位自然人的关系。

与此同时， 康达尔

6

月

7

日晚

间公告， 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华超

投资函件， 华超投资将有关林志账

户组

13

位自然人资产情况及与京

基集团之间的关系的证据资料提交

给上市公司， 以证明京基集团在收

购康达尔公司股票过程中利用个人

账户买卖股票，隐瞒事实，不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京基集团存在重

大违法行为。

华超投资向康达尔董事会提交

的相关资料显示， 林志在

2003

年至

2007

年期间为京基集团员工，“陈木

兰”、“林举周”、“郑裕朋”、“陈浩南”、

“谭帝土”、“赵标就”、“温敏” 等人在

其买卖康达尔股票期间均为京基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员工。

华超投资称，上述信息对证明京

基集团的主要违法事实至关重要，该

公司曾就此提请上市公司向监管部

门进行全面反映并请求监管部门尽

快调查核实京基集团的违法事实。 鉴

于上市公司目前就此未给出任何答

复，华超投资特提请上市公司董事会

依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要求对

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信息

进行进一步核实。

为此，康达尔董事会

6

月

7

日表

决通过公司应向京基集团就林志账

户组中

13

位自然人是否曾经与京基

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林志等

13

人购买康达尔股票的资金来源进行

再次问询，并要求京基集团提供相应

证据予以佐证。

康达尔公告称， 就上述事项，京

基集团应在三日内予以回复。

而在此前的

2015

年

12

月

28

日，深交所就曾向京基集团、林志下发

关注函， 要求京基集团和林志就媒体

质疑的陈木兰等自然人是京基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员工这一问

题进行澄清。

2016

年

1

月

5

日， 京基集团、林

志披露了关注函回复公告， 针对深交

所关注函中所提及媒体报道 “除林志

以外，其余

12

人均为京基集团旗下中

低层员工”的信息，仅回复称“其中

2

人是京基集团员工”。

鉴于康达尔近日向深交所反映

上述情况。 今年

6

月

6

日，深交所再

发关注函进一步追问京基集团与林

志关系。

除了同样问及的林志等

13

人是

否（或曾经）为京基集团或其下属企

业员工、买卖康达尔股票资金来源以

及相关账户是否受京基集团控制等

问题，深交所还关注到，京基集团、林

志和王东河在

2015

年

8

月

31

日共

同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其后各方又

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

对此，深交所要求京基集团、林志

说明形成和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真实

原因、目的和具体过程，是否符合商业

惯例，是否存在刻意规避《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上市公司的收

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

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

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

违法行为； 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

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收购人为自然人

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情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

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

他情形。 ”

深交所要求京基集团、 林志于

6

月

15

日前将上述何时情况书面回复

深交所公司管理部并进行披露。

扬州富豪撤退中植系终止注资

宝塔实业重组之路成谜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宝塔实业

(000595)

近日披露，拟

终止收购江苏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下称“润兴租赁”）

75%

股权，此项交

易作价

18.75

亿元， 支付方式为股份

支付

11.41

亿元（

1.07

亿股）、现金支

付

7.34

亿元。 相应的，宝塔实业

8.95

亿元的配套资金募集亦随之终止。

支付细节有分歧

上述交易自去年

7

月

24

日开始

筹划。 由于润兴租赁实控人为中植系

掌门人解直锟， 该交易被广泛解读为

宝塔实业拟引入中植系作为外援。 交

易若完成， 解直锟将间接持有宝塔实

业

19%

股权，成为仅次于宝塔石化集

团（下称“宝塔石化”）的宝塔实业第二

大股东。此外，解直锟方面对润兴租赁

的业绩承诺颇具吸引力，

2015

年

~

2017

年承诺业绩分别不低于

2

亿元、

3

亿元、

4

亿元， 将极大优化宝塔实业

并表财务。

今年

1

月

4

日， 证监会已受理上

述增发股份收购资产事项， 但在最后

关头， 宝塔实业与解直锟始终无法就

现金对价支付细节达成一致， 导致增

发作罢。证券时报记者获悉，解直锟希

望至少维持收购计划中的现金支付与

股份支付配比，这一要求未获满足。

研读方案， 宝塔实业向解直锟方

面的现金对价支付总额为

7.34

亿元，

该笔资金来源是宝塔实业的配套募集

资金。按计划，宝塔实业拟向宝塔石化

等募资

8.95

亿元，其中宝塔石化拟出

资

5.34

亿元。 换言之，配募资金募集

是影响宝塔实业资产收购的关键。

具体来看，假设一：宝塔实业不另

行募集配套资金， 则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

1.76

亿股至

5.48

亿股，解直锟持股

比例将为

32.07%

，而宝塔石化持股比

例将从彼时的

53.43%

降至

36.29%

。

此时，双方持股比例接近，宝塔石化控

股权面临潜在威胁，非最佳交易方案。

假设二：宝塔实业募集

8.95

亿元

配套资金， 且宝塔石化参与其中的

5.34

亿元， 则宝塔石化总股本将增加

2.6

亿股至

6.32

亿股， 解直锟持股比

例将为

27.82%

，而宝塔石化持股比例

将从

53.43%

降至

39.4%

。 此时，宝塔

石化控股权暂不受潜在威胁。

股份支付比例越高， 宝塔石化控

股地位面临的潜在威胁就越大，反之，

宝塔石化及宝塔实业面临的资金压力

就越大。 在维系控股地位与缓解资金

压力之间，

11.41

亿元的股份支付及

7.34

亿元的现金支付便是平衡后的结

果。 不过解直锟希望在此基础上作出

适当倾斜，这才有了公告披露的“无法

就现金对价支付细节达成一致”。

宝塔石化财务不佳

对于宝塔实业而言，有分析认为，

经由资产收购引入中植系是宝塔实业

及宝塔石化的重要战略环节， 宝塔石

化寄望通过此次合作与中植系结成某

一方面的利益捆绑体， 进而触及中植

系庞大的政商资源。

一位投行人士认为， 宝塔实业收

购润兴租赁仅构成一般意义上的重大

资产重组，尚未发现重大瑕疵，获批概

率较大，问题在宝塔石化方面。宝塔石

化涵盖石化、教育、金融、科技等板块，

官网介绍资产规模达

524.43

亿元

（

2014

年年底）， 居中国企业

500

强第

345

位，实际控制人孙珩超担任银川大

学校长，与解直锟同为复旦大学校董。

然而， 宝塔石化财务方面并不尽

如人意，去年

8

月份，华鑫信托发行的

约

2

亿元的“融鑫源

4

号”被曝无法如

期兑付， 该计划是宝塔石化通过华鑫

信托集合委托人资金， 用于受让宝塔

石化以

2.8

亿元持有的银川宝塔精细

化工

31.82%

股权所形成的收益权，资

金用于宝塔石化的流动资金周转。 直

至去年

11

月

23

日，经多方努力，融鑫

源

4

号信托计划才完成兑付。

2.8

亿元的信托本金几乎酿成兑

付危机， 宝塔石化及其关联方财务状

况可见一斑。 资料显示， 宝塔石化

2014

年年底负债总额为

329.6

亿元，

负债率

62.84%

，其中流动负债占负债

总额的

65.58%

，

2013

年年底这一比

率为

70.06%

。仅

2014

年，宝塔石化债

务规模即增加

125.23

亿元，同期净资

产增加值仅为

48.11

亿元。

此外， 宝塔石化去年

3

月底宣布

拟参与汉能薄膜发电配股计划， 最多

拟认购

30

亿股，耗资上限为

161.4

亿

港元。 汉能薄膜发电也曾于

2014

年

1

月份向宝塔石化配股， 最终因宝塔石

化资金链告紧而作罢。此后，汉能薄膜

发电深陷关联交易与财务质疑漩涡，

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暴跌

46.95%

，随

后停牌至今。 去年

12

月

2

日，汉能薄

膜发电宣布终止向宝塔石化配股。

当时据有关机构预估， 宝塔石化

账面上并无

161.4

亿港元的等值人民

币资金，汉能叫停配股既有自身原因，

也与宝塔石化的资金状况不无关联。

江苏汇金退出宝塔石化

为了缓解资金困局， 宝塔石化曾

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2015

年

8

月两

次增资，涉资规模

42

亿元。其中，

2014

年

12

月的增资对象为江苏汇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苏汇金”），后

者实际出资

30

亿元，认购宝塔石化新

增注册资本

4.31

亿元， 剩余

25.69

亿

元资金计入资本公积。

资料显示， 江苏汇金实控人为朱

明亮，系扬州巨富。

2015

年

1

月

24

日，

*ST

山水拟向朱明亮旗下的江苏五友

投资等定增募资

40.3

亿元用于收购广

州创思及补充流动资金。 完成后，朱明

亮将成为

*ST

山水实际控制人。

江苏汇金参与增资后， 成为宝塔

石化持股

20%

的第三大股东。 宝塔石

化其后再由原股东宁夏泰瑞智本投资

增资， 认购宝塔石化

1.8

亿元新增注

册资本， 剩余

10.2

亿元计入资本公

积， 江苏汇金持股比例降至

18.46%

，

仍为宝塔石化第三大股东。

宝塔实业筹划收购润兴租赁正好

在宝塔石化两次增资之间， 宝塔石化

先引入朱明亮， 宝塔实业再引入解直

锟， 被视为宝塔系引入强援的重要举

措。 但是，

6

月

1

日，江苏汇金却将宝

塔石化

18.46%

的出资额

4.31

亿元转

让给自然人何东翰， 此人与朱明亮无

公开可查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一致行动

关系，即朱明亮从宝塔石化退出。

5

天后， 宝塔实业宣布终止收购

润兴租赁， 目前尚难以判定宝塔实业

终止收购与朱明亮从宝塔石化退股是

否存在直接关联。

据测算， 朱明亮入股成本为每一

元出资额

6.96

元 （

30

亿

/4.31

亿），宁

夏泰瑞智本投资入股成本为每一元出

资额

6.67

元（

12

亿

/1.8

亿）。 以后者计

算， 何东翰受让江苏汇金所持宝塔石

化股权耗资约

28

亿元。

公开资料中并无关于入股宝塔石

化何东翰的详细记载， 不过另外一位

何东翰资料较多， 即港股公司敏实集

团前非执行董事。 目前无法确定两名

何东翰是否系同一人。 敏实集团的何

东翰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专注于

金融投资领域，涉及轮胎、新材料、医

药及互联网等行业。 何东翰系赛轮金

宇发起人股东之一， 曾与新华联控股

一起参与金宇定增， 而新华联控股又

与宝塔石化在汉能配股中有过交集。

按规定， 宝塔实业后续

3

个月内

将不得再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在昨日下午召开的投资者说明会上，

宝塔石化董事长赵立宝回应， 公司会

择机并购市场前景广阔， 经营业绩好

的资产，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中植系遭立案调查 荃银高科收购现转机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荃银高科（

300087

）与中植系的争

斗又有新进展。公司昨日晚间公告，持

股

5%

以上股东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

动人中新融鑫、 中新睿银近日收到证

监会《调查通知书》，由于中新融泽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

2

月增持荃银高科股

份时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证监会决定

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调查期间，中新融

泽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配合监管机

构相关调查工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中新融泽、中新融鑫、中新睿银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中植系掌门人解直

锟，今年

1

月

13

日至

2

月

26

日期间，

强势买入荃银高科

2759.06

万股，使

得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比例达

16.61%

，超过原第一大股东贾

桂兰。此前，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

已遭到深交所问询， 并收到安徽证监

局的警示函。

收购议案结果或变

在上月底举行的

2015

年股东大

会上，荃银高科收购同路种业

60%

股权

的相关议案全部遭到否决，主要反对票

均来自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股东大会开始前， 荃银高科董

秘叶红宣读了投票规则，“公司已就中

新融泽等的违法增持行为提起民事诉

讼，案件尚未判决，股东大会各议案的

最终表决结果将按照行政监管决定或

民事诉讼判决结果中对于中新融泽及

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表决权的

认定情况重新计算。 ”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彼时荃银高

科已得知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将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并因此制定了上

述投票规则。 一旦认定中新融泽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部分无效， 荃银高科

收购同路种业的方案将获通过。

中新融泽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股

5261.96

万股，占总股本的

16.61%

，

涉嫌违规增持部分股份

3.71%

。 证券

时报记者计算， 如果涉嫌违规增持部

分被认定为无效， 按照荃银高科股东

大会的投票规则， 收购事项的同意票

数将超过

2/3

。

标的企业估值之争

荃银高科去年

11

月发布重组预

案，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对价

1.44

亿元购买同路农业

60%

股

权，同时募资金不超过

7000

万元。

证券时报记者此前曾报道中植系

投出反对票的原因，中植系认为标的资

产估值过高，承诺业绩难以实现。日前，

证券时报记者到荃银高科进行了实地

走访，公司某高管对中植系质疑的估值

问题予以回应。 荃银高科认为，同路种

业是中国西南片区少有以杂交玉米种

子为主的育繁推一体化农业企业，有助

于公司的战略布局和战略协同。

据了解，荃银高科在黄淮海、东华

北区域已经布局玉米种子业务， 作为

我国玉米另一主产区的西南片区将通

过并购同路种业来实现覆盖。

此外， 荃银高科高管说

:

“收购项

目第一次预案是去年

11

月份，直到今

年

4

月底才出了草案并提交股东大

会。 隔了这么久， 就是要看同路种业

2015

年净利润究竟有多少。 ”

中植系反对荃银高科收购项目的

另一重要理由是， 公司董事陈金节两

次投出弃权票， 而陈金节重点领导公

司科研工作。中银高科回应，董事会内

部有反对声音是正常的， 陈金节系杂

交水稻方面专家，并非玉米种子专家。

荃银高科中植系反目

自

2014

年以来，荃银高科与中植

系戏码不断。今年初，中新融泽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强力举牌让荃银高科感到

担忧。 荃银高科将新融泽及其一致行

动人告上合肥市中院， 请求确认三被

告违法增持占荃银高科股份总额

3.71%

股份的民事行为无效并更正违

法行为。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合肥市

中院召集双方代表进行了调节， 但双

方在调解室大吵了一架，调解无果。

在上月底的股东大会上， 双方也

近乎公开反目。 荃银高科董秘叶红宣

读投票规则后， 中新融泽方面的法务

代表要求查看相关依据。叶红告知，可

以查阅但不可以复印和拍照。 双方由

此争论，之后你争我夺，股东大会直到

晚上

7

点方告结束。

中新融泽方面人士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农业到了大资

本介入整合阶段， 作为投资机构我们

希望发挥自身优势对接国内外资源推

动公司发展。 ” 荃银高科则向记者透

露，资本的强势介入让他们很无奈，不

知如何保障上市公司的正当利益。

猛狮科技引入多家机构参与定增

加大全球新能源并购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 李映泉

猛狮科技（

002684

）昨日晚间披露

公告， 公司与上海青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青尚股

权”）、 深圳市景和道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景和道”）、

深圳鼎江金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深圳鼎江”）和深圳平湖金

控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平湖”）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分别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拟在新能源

产业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公告显示，青尚股权、景和道、深

圳鼎江和深圳平湖将依托自身在国

内外搭建的投资网络体系以及全球

投资能力，为公司寻找合适的锂电池

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清洁电

力产业链等领域的优质资产和核心

技术，进行股权投资及业务发展的深

度合作。

此外， 四家机构将以战略投资人

的身份， 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 猛狮科技表示，本次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借助青尚股权、景和道、深圳

鼎江和深圳平湖丰富的资源及资本运

作优势， 为公司储备更多并购标的和

提供更多的业务合作机会。

同时， 猛狮科技还披露一项增资

计划，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对控股子公

司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达喀尔汽车”）按照目前的持

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同比例进行增资。

本次拟增资金额为

1.2

亿元， 其中公

司增资

1.08

亿元， 樊伟增资

1200

万

元。增资完成后，达喀尔汽车的注册资

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1.7

亿元。 公司

表示， 本次对达喀尔汽车增资有助于

增强其资本实力，提升其资质等级，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降低资金成本。

周靖宇/制图


